揭西县推动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工作的若干硬措施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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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粤府〔2021〕5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工作方案（修订）》和《揭阳市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确保在2026年成功申报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结合我县实际，特提出如下若干硬措施。
一、总体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发展方向，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通过奖补管理条例等扶持政策的实施，鼓励、引导我县民办幼儿园规范健康发展，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促进我县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硬措施
（一）提高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持证率
1.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为进一步调动持证教师到我县民办幼儿园从教积极性，解决民办幼儿园招聘持证教师难问题，整体提高我县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持证率。从2026年3月起至2027年2月底从省拨奖补资金对创建各项指标全部达标的民办幼儿园按专任教师及园长人数按每人每月一定金额给予奖补。
2.加大专任教师招聘力度。县教育局要在揭阳市域、周边市县或者师范类院校发布招聘信息，各乡镇（街道）要统筹挖掘调配非在编持证教师，全力协助各民办幼儿园解决招聘教师难问题。
3.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园条件。各民办幼儿园要结合实际情 况，对照办园条件及办园规模，对于无法达到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指标要求的民办幼儿园，应及时整改，力争达标。
（二）按标准配备民办幼儿园教职工人员
根据教育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教师〔2013〕1号）配足配齐“两教一保”要求，专任教师总数与在园幼儿总数之比不低于1:15，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不低于1:9，教职工与幼儿比不低于1:7。各民办幼儿园可采取招聘、转聘的方式来统筹解决保育员及其他应配备的职工人员，各类人员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按要求开展培训及管理工作。
（三）配足配齐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
县教育局要采取统筹调剂现有在编幼儿园教师的方式，补充到相关公办幼儿园，解决公办幼儿园缺专任教师问题。
（四）保障民办幼儿园教职工“五险一金”全覆盖
幼儿园依法与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教师聘用合同），须依法依规足额足项为教职工缴纳“五险一金”,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交部分均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县域最低工资标准的5%。各有关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开展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幼儿园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五）创建成功激励措施
实现成功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并获得国家认定后，从省拨奖补资金中安排资金对各民办幼儿园进行奖励，从2026年3月底至2027年2月底对各幼儿园的奖励按专任教师和园长人数每人每月给予一定金额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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